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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十 二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文件（18） 

 

——2016年 5 月 24 日在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 

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曾志权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根据《预算法》规定以及财政部要求，省、自治区、直

辖市依照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报本级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现将广东省 2016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含深圳，下同）报告如下：  

一、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有关规定 

《预算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

意见》（国发〔2014〕43号），构建了全面规范地方政府债务

管理的总体制度安排。省政府对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高度

重视，按照《预算法》和国发〔2014〕43号文的规定，结合

省情实际，印发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府性债务管

理的实施意见》（粤府〔2015〕43号），对加强我省政府性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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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管理明确了具体要求。2015 年末，财政部印发了《财政部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

〔2015〕225号），进一步明确了政府债务限额的内涵和管理

要求。 

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是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

理的重要内容。《预算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

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粤府〔2015〕43 号文规定，全省政府债务限额由

国务院批准确定。 

二、2016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有关情况 

2016 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已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四

次会议审议批准。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核定我省（含深圳）

2016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9779.6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6191.3 亿元，专项债务 3588.3亿元）。财预〔2015〕225 号

文规定，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等于上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加上当年新增债务限额。2015年广东省政府债务限额 9141.6

亿元，加上 2016年新增债务限额 638 亿元后，即为我省 2016

年政府债务限额 9779.6 亿元。 

2016年新增债务限额 638 亿元中，包括：由我省承担偿

债责任的中央转贷地方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6.1亿

元，按世界银行外汇管理要求，实行专户管理，不涉及预算

总收支变化；由我省自主发行地方政府债券限额 631.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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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预算法》要求，已列入《关于 2016 年省级财政预算

调整方案的报告》，另文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按照《预算法》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依照国务院

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并在批准的限额内举借和偿还债务。据此，现将财政部

下达我省 2016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9779.6 亿元，向省人大

常委会报告并提请批准。 

三、加强政府债务管理的工作措施 

我省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地方

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结合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 2015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报告的有关要求,多管齐下、多策并举，

进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工作。 

一是制定政府性债务管理整体政策制度。省政府出台了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的实施意见》

（粤府〔2015〕43 号），明确要求全省各地建立规范的地方

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从举债主体、限额管理、预算管理、风

险预警、政绩考核等各方面全面规范债务管理。 

二是首次公开地方政府债务预算。按照省人大常委会关

于批准 2015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报告的有关要求，省财政

厅在编制 2016 年预算时，首次将政府债务分门别类纳入全

口径预算管理。重点反映政府债务限额、新增政府债券支出、

政府债务还本付息、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等，按属性分别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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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编制，主动接受人大和社会

监督。 

三是充分发挥债券资金政策效应。财政部下达我省 2015

年新增债券额度 333 亿元，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新增债券

按照国家规定确定重点项目，主要用于支持我省棚户区改造

等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普通公路建设发展、城市地下管网

建设改造、铁路、小流域整治等重大公益性项目支出，有效

促进了我省经济平稳增长和保障了民生项目。财政部下达我

省 2015年置换债券额度 1255 亿元（置换债券用于偿还到期

债务本金，不涉及债务规模变化）。省财政厅按照省政府的

工作部署，将置换债券额度全部分配下达至市县。置换债券

募集资金严格按照财政部要求使用，主要用于置换 2015 年

到期的政府债务本金，优先置换高息债务，有效缓释债务风

险。 

四是制定债务风险应急预案。按照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

准 2015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报告的有关要求，为构建省、

市、县三级政府债务风险防控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

和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切实防范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省财

政厅研究拟订了《广东省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预案》，

并报省政府同意印发实施。预案以统一领导、分级负责，权

责一致、上下联动，及时预警、妥善处置，追究责任、维护

稳定为基本原则，在组织指挥体系和职责、适用范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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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风险报告、危机应急响应、责任追究、后期处置等方

面明确具体要求。 

2016年，按照《预算法》要求和财政部统一部署，我省

将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通过充分发挥地方政府

债券政策效应、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切实

加强地方或有债务监督管理、全面构建地方政府债务监管体

系，切实确保全省政府债务规模适中、债务风险可控。 

以上广东省 2016 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情况已经省政府

批准，受省政府委托，现根据预算法及《广东省预算审批监

督条例》的规定上报，请予审查批准。 

 

 

 


